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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0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5-� 027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5年5月13

日、5月14日及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除公司已披露

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3日、5月14日及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征询了本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商业模式未发生重

大调整，内部生产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拉芳家化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210,192,575.89元，同比下降6.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

048,808.29元， 同比下降5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819,067.39元，同比下降56.68%。

2、重大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吴桂谦先生、实际控制人吴滨华女士以

及Laurena� Wu女士书面问询核实，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已在指定媒体上

披露信息之外（含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后续相关进展），不存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

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未发现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本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在上述股票异常交易

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3日、5月14日及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公司相关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经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含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后续相关进展），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等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6日（星期五）至05月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pmgftzzgx@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3月21日和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一季报，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5年05月23日 （星期五）09:00-10: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焦振营

董事会秘书：许尽峰

财务总监：张后军

独立董事：薛玉莲（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会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3日 （星期五） 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6日（星期五）至05月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pmgftzzgx@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昕

电话：0375-2723076

邮箱：pmgftzzgx@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15:25-16:55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的方式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3月21日和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一季报，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近期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5年5月22日 (周四)15:25-16:55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15:25-16:55

（二） 会议召开地点： “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

（三）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的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会秘书：许尽峰

证券法务部副总监：邵阳子

证券事务代表：王昕(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昕

电话：0375-2723076

邮箱：pmgftzzgx@163.com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82� � �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5-038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061,7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40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丙娣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媚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167,652 99.6410 797,622 0.3202 96,500 0.038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167,652 99.6410 853,122 0.3425 41,000 0.016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167,652 99.6410 853,122 0.3425 41,000 0.016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223,152 99.6632 797,622 0.3202 41,000 0.016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073,345 99.6031 881,522 0.3539 106,907 0.043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36,316,0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757,276 92.2450 881,522 6.9162 106,907 0.8388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875,047 67.5933 312,621 24.1485 106,907 8.2582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0,882,229 95.0319 568,901 4.968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1,757,276 92.2450 881,522 6.9162 106,907 0.83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书仪、叶宇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36� � �证券简称：桂冠电力 公告编号：2025-020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龙滩大厦26层26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08,226,3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4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

赵大斌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唐尚亮因另有其他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吴育双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施健升先生、副总经理田晓东先生、副总经理王鹏

宇先生、总会计师孙银钢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徐维友先生，因另有其他公务无法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594,342 99.9773 1,549,971 0.0215 82,030 0.001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52,742 99.9781 1,494,571 0.0207 79,030 0.001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709,742 99.9789 1,432,471 0.0198 84,130 0.001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草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32,542 99.9778 1,494,971 0.0207 98,830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所属企业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和资产报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10,412 99.9775 1,522,001 0.0211 93,930 0.00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15,142 99.9776 1,542,771 0.0214 68,430 0.0010

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12,642 99.9776 1,527,671 0.0211 86,030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贷款融资额度和担保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34,812 99.9779 1,503,771 0.0208 87,760 0.001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580,442 99.9771 1,551,771 0.0215 94,130 0.001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364,782 99.9741 1,762,431 0.0244 99,130 0.0015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3,123,919 99.9486 1,517,961 0.0482 97,230 0.0032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19,582 99.9777 1,519,701 0.0210 87,060 0.001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唐尚亮 7,204,054,847 99.942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6,741,285,0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5%

普通股股东

446,612,9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18,717,149 92.0741 1,542,771 7.5892 68,430 0.3367

其中: 市值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3,564,227 95.4508 578,031 4.0675 68,430 0.4817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5,152,922 84.2302 964,740 15.7698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465,330,

064

99.6549

1,542,

771

0.3303 68,430 0.0148

11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465,326,

074

99.6540

1,517,

961

0.3250 97,230 0.021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参与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已对议案11：《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6、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陈超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

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及《京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

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和验证了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有关文件材料及事实。 本所

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

表法律意见， 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在此同

意，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

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刊登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37，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召开日

已达十五日。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14时30分在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国投财富广场3

号楼5层召开。 董事长马黎阳先生因重要公务发生时间冲突，无法参加本次股东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殷海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

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到册及股东身份证明等文件， 出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0,498,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9186%，前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系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36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2,122,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5%。 以上参与本次股东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中国结算验证其身份。

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 （不包含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92,621,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19%。

除公司股东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者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了《会议通知》，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的

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现场表决以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

进行了逐项表决。 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全部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及对外捐赠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普通表决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表决通

过。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在审议时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

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靳明明

经办律师：

蒋唯智

事务所负责人：

孔 鑫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5-04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殷海鸣先生

董事长马黎阳先生因重要公务发生时间冲突，无法参加本次股东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殷海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7人， 代表股份632,621,3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4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40,498,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1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4人，代表股份92,122,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6人， 代表股份92,621,3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98,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4人，代表股份92,122,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及对外捐赠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154,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38%；反对60,930,48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4%；弃权5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54,5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65%； 反对60,930,

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845%；弃权5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718,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796%；反对22,237,1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51%；弃权6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722%； 反对22,237,

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086%；弃权6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靳明明、蒋唯智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

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17� � �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1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四层会议室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林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

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723人，代表股份10,089,101,40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0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

代表股份241,532,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5%；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1,722人，代表股份9,847,568,48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95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2.�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2,932,5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反对5,419,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弃权749,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559,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44%；反对

5,41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54%；弃权749,3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03%。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2,906,1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6%；反对5,309,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

弃权886,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533,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860%；反对

5,309,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47%；弃权886,1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93%。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5,204,1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反对3,198,6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

弃权69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831,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295%；反对

3,198,6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40%；弃权698,6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65%。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3,035,3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9%；反对5,271,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弃权79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662,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39%；反对

5,271,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03%；弃权794,3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58%。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5,578,0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1%；反对2,964,8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弃权558,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205,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735%；反对

2,964,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38%；弃权558,5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27%。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出的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怡敏、杨茜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2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周五）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

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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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2：50在公司未来科技大厦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下

午2:50，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

3: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洪勇先生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1,

174,869,360股，其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68,994,951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404人，代表公司股份

630,907,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70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6,767,9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51.9051%。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

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9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139,39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0%；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0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506,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4%。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629,835,14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的99.8301%； 反对925,380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67%；弃权146,8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3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34,77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5.6248%；反对925,38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3.7760%；弃权146,8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5992%。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629,804,04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的99.8251%； 反对944,080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96%；弃权159,2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5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03,67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5.4979%；反对944,08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3.8523%；弃权159,2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6498%。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同意629,838,14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的99.8305%； 反对921,500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61%；弃权147,7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3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37,77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5.6371%；反对921,5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3.7602%；弃权147,7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6028%。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629,858,10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的99.8337%； 反对947,684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0.1502%；弃权101,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57,73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5.7185%；反对947,684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3.8670%；弃权101,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4145%。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5年度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629,639,16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的99.7990%；反对1,161,624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41%；弃权106,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238,79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4.8251%；反对1,161,624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份的4.7400%；弃权106,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

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4349%。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629,182,76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的99.7266%；反对1,566,88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2484%；弃权157,7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5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782,39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2.9628%；反对1,566,88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份的6.3936%；弃权157,7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

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643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逐一做出《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逯国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

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